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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住戶意見交流會議程 

壹、 時間: 民國 109 月 11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貳、 地點: 新北市新店區央北二路 398 號多功能會議室 

參、 主持人: 江科長怡瑩 

肆、 會議議程: 

一、 討論議題： 

(一) 成立住戶服務代表會辦法說明 

(二) 社區電梯故障處理說明 

(三) 109年 10月 12日社區住戶意見交流會處理進度說明 

(四) 臨時動議 

二、 綜合討論 

伍、 散會 

 



新北市新店央北青年社會住宅住戶服務代表會試辦計畫 

109年 11月 17日 

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供新店央北青年

社會住宅(以下簡稱央北社宅)社區住戶反應及提升社區公共事

務品質，協助輔導社區成立住宅服務代表會，以建立社區良善溝

通管道，爰訂定本試辦計畫。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社區住戶：指居住於央北社宅之登記承租人及其家庭成員或

同居人。 

(二)登記承租人(以下簡稱承租人)：指央北社宅之登記承租者。 

(三)社區住戶服務代表與候補服務代表：依本要點提供之選任程

序，由全體承租人推選之數名承租人為住戶服務代表及候補

代表(以下簡稱住戶代表及候補代表)。 

(四)住戶服務代表會(以下簡稱代表會)：負責彙整住戶意見及反

映住戶意見，由數名社區住戶代表所設立之組織。 

(五)物管中心：指受本局委託履行央北社宅社區物業管理並派駐

於社區之組織。 

(六)社區公共事務︰指央北社宅之公共空間使用管理、設施設備

維護事務及社區生活服務三類事務。 

三、代表會之組成 

(一)代表會共由七名住戶代表組成，其名額分配如下。 

(二)分區代表：由 A棟、Ｂ棟、Ｃ棟、Ｄ棟各棟社區承租人並經

投票選出各一名，共四名。 

(三)不分區代表： 

1.一般不分區代表：由社區承租人推薦或自薦，並經全體承

租人投票選出，共一名。 

2.跨世代共居種子戶代表：由跨世代共居種子戶推派一名。 

3.社會福利機構代表：由社區各社服空間機構(公托、托老、

日間照護等)推派一名。 



(四)如同時當選住戶代表及不分區代表，優先以不分區代表身分

擔任。 

四、住戶代表提名選任程序如下： 

(一)由物管中心統一公告，公告內容應包含不分區代表會提名期

間、社區投票期間及開票時間。 

(二)物管中心公告受理代表會不分區代表提名作業，公告期間不

得少於 7日。 

(三)於前項公告結束日次日起 10 日內辦理社區投票。社區投票

截止日次日辦理公開開票，全程錄影錄音。 

(四)投票結束後各住戶代表於 7日內，物管中心協助辦理第一次

代表會議，互推選任主席一名作為代表會之代表人並協調當

屆代表會開會事宜。 

(五)物管中心向本局提報住戶代表會名單備查並公告全體社區

住戶週知。 

五、住戶代表選任、提名及選票規定如下︰ 

(一)投票代表人須為承租人。 

(二)不分區住戶代表之提名，以書面方式自薦或推薦為之，一戶

限提一名，受提名者須為承租人。 

(三)不分區代表之住戶提名名單，依推薦戶數由多至寡排序，取

前 8名為提名代表。 

(四)住戶代表之選任，除跨世代共居種子戶代表及社會福利機構

代表外，其餘均以投票方式辦理。 

(五)各承租人至物管中心領取選票時，需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供物

管中心查核身份。 

(六)選票應依棟別分區代表、不分區代表分別印製，所有承租戶

均為分區代表候選人，不分區代表須有被提名人之戶別與姓

名印入選票，供承租人圈選。 

(七)住戶代表之當選及候補當選名次應以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

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八)當選之住戶代表因故無法就任，應以書面聲明放棄，並由候



補代表遞補之，任期期間若候補代表名單用罄，遞補方式由

本局另行公告之。 

六、如有以下情況者，不得擔任住戶代表，亦無接受提名之資格，已

擔任住戶代表者，立即解任，並由候補代表遞補之： 

(一)該戶違反社會住宅管理規則扣點累積達 15點(含)以上者。 

(二)承租人經查未實際居住於其承租之房屋者。 

(三)以住戶代表身份於央北社宅中進行推銷、團購等商業行為者。 

(四)經承租人以書面聯署罷免超過全體承租人數達二分之一者。 

七、住戶服務代表試辦計畫任期以一年為限，屆期資格當然終止，後

續計畫依本局公告為準。 

八、代表會任務如下： 

(一)協助社區住戶建立良好溝通協調平台，營造社區良好氣氛。 

(二)檢討社區公共事務之提案。 

九、代表會應定期召開會議，得邀請提案之社區住戶出席說明，並彙

整為具體建議事項以書面方式向本局提案。本局應於接獲提案後

30日內以書面回覆代表會，必要時得邀集代表會說明。 

十、社區公共事務提案經本局同意，將另行公告實施。倘提案內容涉

及調整或變更社會住宅承租資格、租賃契約條文、租金規費收取

標準、指定設施設備品項品牌、物管中心之推薦或更換事項，為

無效提案。 

十一、本試辦計畫執行倘有疑義，以本局解釋為準。 

十二、住戶代表遴選流程如附圖一。 

十三、住戶代表會提案過程如附圖二。 

  



附圖一、住戶代表遴選流程 

 

 

 

 

 

 

 

 

 

 

 

 

 

 

 

 

 

 

 

 

 

 

 

 

確認住戶代表後 
提報本局備查 
公告住戶週知 

當屆住戶代表 
任期屆滿 

物管中心協助 
不分區登記承租人 
提名住戶代表 

(公告期間 7日以上) 

住戶代表 
自主召開該屆第一次 

住戶代表會議 

各棟分區代表 
(共四名) 

A、B、C、D各一名 
當棟登記承租人選出 

一般不分區代表 
(共一名) 

由全體登記承租人選出 

共居種子戶 
(共一名) 

由種子戶互相推舉 

社會福利機構 
(共一名) 

由各機構互相推舉 



附圖二、住戶代表提案流程 

 

住戶服務代表會 
彙整住戶意見 

書面意見 輿論意見 其他意思表示之意見 

是否 
為社會住宅
公共事務 

回覆住戶 

住戶 

住戶服務代表會議 
邀請住戶列席說明 

住戶提案成案 

新北市政府 
城鄉發展局 

書面提出 

否 

是 

回復代表會 
公告實施 

審核提案 
回覆代表會 
公告社區 

否決 

同意 


